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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原中介机构概况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和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2014 年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449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 9 楼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 9 楼 

联系人：廖屹峰、邓德祥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邮政编码：310007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和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2015 年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6]3307013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容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252 号伟星大厦 13 楼 

联系人：吴世昌、余元园 

联系电话：0571-56893106 

传真：0571-56893292 

邮政编码：310000 

 

3、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和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6 年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7]12224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邱靖之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联系人：宋嘉峻 

联系电话：18658180731 

传真：0571-28105159 

邮政编码：100048 

 

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和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2017 年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17-0005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咏华、吴卫星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学院国际大厦 1504 室 

联系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吉利大厦 24 层 2403-2404 室 

联系电话：0571-89717103 

 

二、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和变更生效时间 

根据《采购管理办法》和《招投标管理制度》，发行人每年对审计机构进行

招投标，于 2019年 1月 17日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署《年

度报表审计合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8 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的合并和母公司利润表及现金流

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中介机构变更非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无

需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三）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061301173Y 

执行事务合伙人：郝树平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20 层 2206 

联系地址：杭州市万塘路 51号地质环境研究大楼 7层 

联系人：马世新 

联系电话：15382354073 



邮编：310012 

（四）变更后中介机构执业资格及行政监管说明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061301173Y”的《营业执照》、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11010170”号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中国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发的证书号为“000401”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中

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法律法规等规则规定的相应执业资格。 

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是否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说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2018年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其他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及落实情况如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证监局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执行的宝

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审计项目进行了抽查，发现该项目存在（1）

审计结论不正确；（2）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3）审计工作底稿不完善等问题。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证监局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执行的杭州

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审计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项目

存在（1）函证程序存在重大疏漏，且缺乏充分合理解释；（2）审计计划及审计

总结存在多处明显错误，审计工作未勤勉尽责，质量复核流于形式；（3）业务承

接风险控制程序不到位；（4）未采取措施以保持项目组的独立性等问题。按照《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所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收到警示函之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高度重视，立即在全所范围内进行

了通报，对于检查发现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在质量控制制度执行、审计工作

底稿编制中存在不完善的情况，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认真学习、切实整改，以进

一步健全质量控制制度、提高审计执业质量。同时组织本所审计业务部、风险控

制部等相关人员认真学习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证券期货相关法律

法规，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整改情况报告。 

综上，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黑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18】3号、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72号文所涉

及的问题已经整改。 

（五）协议签署情况及约定的主要职责 

 华数集团与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签署《年度报表审

计合同》，华数集团就其及其下属子公司（包括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但不包括下属上市公司华数传媒及其下属子公司和中广有线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新昌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以及华数探索商务咨询（杭州）有限公司）2018 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委托给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双方职责及义务如下： 

1. 华数集团的权利： 

1.1.有权要求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按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工作； 

1.2.有权要求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更换不称职或与受聘条件不相符的人

员； 

1.3.有权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质量、履约情况和现场工作进行监

督管理，实施考核并建立淘汰机制； 

1.4.有权听取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情况汇报和提出改进要求。 

2. 华数集团的义务 

2.1.在审计项目实施前，华数集团应提前通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关审

计要求； 

2.2.负责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派出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3.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 

3.1.有权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华数集团的有关要求进行审计； 

3.2.有权按完成的工作量，根据本协议取得相应的经济报酬。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的义务： 

4.1.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应在接到华数集团通知后 2 个工作日内，根据

华数集团要求及任务量大小，安排符合条件的审计人员开展审计。2019 年 3 月

10日前提交浙江华数、华数投资等子公司的正式书面报告，2019年 4月 25日前

提交华数集团合并的正式书面报告。 



4.2.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应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审计条例》等国家审计法律法规、规章和

华数集团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和各项审计纪律，严格执

行廉政纪律和 5审计职业道德。 

4.3.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将华数集团组织的审计业务转包或分包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 

4.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保证在开展审计业务时，严格按照华数集团的

工作程序和统一要求进行审计，接受华数集团的业务监督和管理，并对其工作结

果负责。 

4.5.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在办理审计事项时，应当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并保持严谨、稳健、负责的职业态度。在执行审计任务时，

应真实反映审计结果，客观评价审计事项。 

4.6.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审计署、浙江

省审计厅保密工作相关规定，按规定签订保密承诺书，履行保密义务，严格保守

审计秘密，未经华数集团书面同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向华数集团以外

的任何第三方披露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因履行本协议而知悉的华数集团及其

参与审计项目的相关信息。 

5.合同中所定义的相关职责如有所变动，须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另行订立书

面协议。 

 

三、移交办理情况 

变更前后中介机构工作已完成移交工作。 

 

特此公告。 

 

 

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